关于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征文活动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落实《关于支持学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有关安排》（扬大委统〔2019〕1号）文件精神，引导学校党外知识分子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广泛凝聚思想共识，筑牢多党合作政治基础，激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主体作用，激励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献计出力，为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而努力奋斗，经研究，校党委统战部组织在全校党外知识分子中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征文活动。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征文内容
征文内容应紧紧围绕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聚焦“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以“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为视角，生动展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取得的辉煌成就，反映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为国家发展献计出力的成绩和经验，以及立足本职建功立业的典型事迹或自己的亲身经历、所感所悟等。具体可从凝聚思想共识、传承政治薪火，继承优良传统、铸牢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维护多党合作政治格局，弘扬爱国奋斗精神与新时代建功立业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展开。
二、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2019年12月20日止。
三、征文对象
全校党外知识分子。
四、征文要求
1.主题鲜明、结构清晰、说理透彻，紧密联系实际。
2.体裁不限，作品为原创，字数在1000字以内。
3.题目字体为方正小标宋2号，正文一级标题为黑体3号、二级标题为楷体3号，正文内容为仿宋3号，默认页边距，行间距为固定值28磅。
4.稿件注明作者姓名、单位和联系电话。
五、组织实施
1.各二级党组织要将组织开展征文活动作为今年开展基层统战工作的重要内容，高度重视；结合与联系对象的谈心谈话等活动，动员本单位党外知识分子积极参与。
2.任务分配：党外教职工人数少于20人的单位至少提交1篇征文，党外教职工人数在20-60之间的单位至少提交2篇征文，党外教职工人数在60人以上的单位至少提交3篇征文。（无党外教职工的单位可不提交）
六、评选表彰
校党委统战部将聘请有关专家组成评委会，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组织奖，评选结果将在校党委统战部网站上公布。
七、投稿方式
征文稿件由各二级党组织统一收集，汇总后以电子版形式发至统战部电子邮箱：tongzhan@yzu.edu.cn。邮件标题请注明“‘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征文+报送单位”字样。
联系人：孙强 ，联系电话：87990153。
                                                                     扬州大学党委统战部
 2019年10月22日
